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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限辦行動門號(註記/取消)申請書(v7-2023) 

申請人姓名  聯絡電話 
市話： 

手機：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住址  

身心障礙類別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、心智功能 

是否為受監護宣告 

或輔助宣告 

□是，監護人(法定代理人)或輔助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 

□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欄位主要是提供本公司聯繫之用，此欄位必填，並請確認資料正確無誤。 

聯絡人姓名  電話  

聯絡人與申請人關係  

住址  

申請人限辦門號聲明事項: 

1.即日起本人 □申請註記本人不可申辦貴公司行動電話月租型門號。 

             □取消本人不可申辦貴公司行動電話月租型門號註記。 

2.本人同意申請註記「限辦貴公司行動電話月租型門號」後，對於已申辦之既有行動門號，自貴公

司受理本申請後三個工作天內完成關閉多方通話、國際電話、國際漫遊(含數據上網)、小額付款、

020x付費電話、付費交友、影像電話服務，前述設定實際生效時間以貴公司系統完成作業時間為

準；若申請人再次開啟以上服務則須負擔相關費用。如取消「限辦貴公司行動電話月租型門號」

註記，則前述服務需自行依所需重新提出申辦。本人已申請門號如有其他加值服務(如：付費網

頁)需要取消，將自行主動向門市人員或客服中心申請關閉。 
3.本式申請書可適用向其他電信公司辦理申請註記/取消註記，惟務勾選下列電信公司，並親簽後

持該申請書親至該電信公司辦理，或採郵寄方式自行寄送申辦(各業者郵寄地址請詳「辦理方式

說明」之載明內容)。 

4.本人聲明，本申請書所載各項資料皆屬實，如不符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5.申請人/聯絡人同意以下電信公司(有勾選者)於法令規定內使用本人資料。 

此致 

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
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           
申請人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護人/輔助人(法定代理人)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若申請人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此欄不須填寫） 
申請日期 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

歸檔

單位 
 

 

設定 

單位 

  

收件 

單位 

承辦人/通路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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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證件黏貼處 

申請人身分證 

正面影本黏貼處 

申請人身分證 

反面影本黏貼處 

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 

正面影本黏貼處 

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 

反面影本黏貼處 

監護或輔助宣告證明文件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（申請人若已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監護人可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為提出申請， 

須檢附法院宣告影本或戶籍謄本。若申請人尚未受監護或戒護宣告者，此欄不須

使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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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方式說明： 

1. 此申請書以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，且障礙類別為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、心智

功能者，申請限制辦理月租型行動電話門號之註記與取消註記之用 

2. 申請人若已受民法監護或輔助宣告，監護人可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為提出申請，除均須檢附

第 4點所述文件資料外，尚須檢附法院宣告影本或申請人戶籍謄本以玆證明。 

3. 辦理方式：臨櫃辦理需本人親辦，門市(直營/加盟)需提供副本供客戶留存。若申請註記者

若無法臨櫃，請改以郵寄辦理。 

4. 辦理檢附文件： 

（1） 親臨辦理：由申請人填寫申請書並攜帶本人身份證正本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正本至

本公司門市辦理，若未攜帶證件，恕不受理。 

（2） 郵寄辦理：由申請人檢附填寫完整之申請書，並黏貼本人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、中華民

國身心障礙證明正反兩面影本於表格證件黏貼處，以郵局掛號方式寄送，郵寄若資料不

全，恕不受理。(各業者郵寄地址請參考第 8點) 

5. 申請表中「聯絡人」欄位主要是提供本公司在無法與申請人取得聯繫時，第二聯繫管道之用。

此欄位必填。若無聯絡人者請填寫本人資訊。 

6. 回覆憑證： 

（1） 申請人在親自臨櫃檯提交申請資料後，經本公司查驗資料無誤後，提供副本由申請人自

行留存，正本由受理單位留存作為申請憑證。 

（2） 申請人若採掛號郵寄辦理，請於郵寄後，自行撥打客服專線查詢。(經本公司查驗資料無

誤始可受理) 

7. 查詢方式：申請人請撥打客服專線查詢是否完成註記。 

8. 各業者郵寄地址與客服專線 
V7-2023 

電信公司 郵寄地址 客服專線 

中華電信 10641台北市愛國東路 35號六樓  

中華電信客服中心收 

0800-080-123 

遠傳電信 
22063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326號 

催收政策暨委外管理組 收 

0800-058-885 

台灣大哥大 241三重郵政 3-70號信箱 0809-000-852 


